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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83        证券简称：京投发展          编号：临2018-032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

审核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我公司”、“京投发展”）于2018

年4月24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年度报告

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8】0374号）。公司高度重视此项工作，现对

问询事项回复如下： 

一、关于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 

1、关于鄂尔多斯项目的进展情况。鄂尔多斯市京投银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鄂尔多斯公司）为公司持股 49%的合营企业，主要开发的泰悦

府项目处于停工状态。因鄂尔多斯公司长期亏损，长期股权投资账值面已于 2013

年减计至 0 元。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未累积未确认损失约 2.43 亿元。请公司补

充披露：（1）泰悦府项目的具体建设进展，包括累计投资金额、已开工建设面积、

未完工面积等；（2）后续开发安排。 

回复： 

（1）“泰悦府”项目位于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建设用地规模 251,547 平方

米，建筑控制规模 172,545 平方米，容积率 0.53。主要包括联排和独栋别墅，

商业建筑、办公楼、会所及幼儿园等相关配套建筑。截至 2018年 3月，“泰悦府”

项目累计全部投资 167,244万元（含已计提未支付给股东的利息），“泰悦府”项

目一期取得施工许可证面积 65,085.06平方米，已开工面积 62,963.93 平方米，

完工样板间面积 4,586.86 平方米，主体结构完工 51,553.30平方米。“泰悦府”

项目二期未开工建筑面积 107,459.94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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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鄂尔多斯市目前市场有所好转，根据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网站数据显

示，2018 年 1-3月份，全市化解商品房库存 40.21万平方米，同比上涨 40.36%。

后续如市场持续稳定，公司将与鄂尔多斯公司其他股东共同协商选择合适时间复

工建设，或引入合作伙伴共同开发建设。  

2、对鄂尔多斯公司的借款事项。年报显示，公司对鄂尔多斯公司的借款余

额 11.16亿元，其中，报告期内公司向鄂尔多斯项目公司提供借款本金合计 700

万元。而公司从 2015 年 1 月起即停止确认对鄂尔多斯公司的借款利息收入，且

累计计提减值准备约 3.35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在前期项目已停工的情

况下，仍向鄂尔多斯公司提供借款，是否符合公司利益；（2）相关借款是否有偿

还期限、具体偿还安排；（3）结合利息收取情况及担保物情况，说明减值计提是

否充分。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在项目停工的情况下，公司仍向鄂尔多斯公司提供借款的主要原因如

下： 

1）为维护“泰悦府”项目已完成主体结构及样板间等现有资产质量，鄂尔

多斯公司留有管理项目人员，这部分人员产生工资等费用； 

2）鄂尔多斯公司需要向国家缴纳项目土地使用税等相关税费； 

3）“泰悦府”项目原建设施工时，欠付剩余的工程款需要支付。 

公司 2010年 4 月 19日召开的七届二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合作开

发鄂尔多斯项目的议案》，公司与内蒙古凯富投资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

合作成立鄂尔多斯公司，开发“泰悦府”项目。《合作协议》约定，在鄂尔多斯

公司自行筹资条件不具备或自行筹资时间进度不能满足项目开发建设要求的情

况下，由两方股东依合法手续和程序向其提供资金支持，内蒙古凯富投资有限公

司提供资金最高额为 1.17亿元，其余由我公司提供（内容详见公告临 2010-029、

临 2013-031）。由于对方股东已达到出资上限，按照协议约定不再提供给鄂尔多

斯公司资金。因此，上述维持项目质量的必要人员及费用开支、相关需缴纳的税

费及欠付工程款由京投发展先行向鄂尔多斯公司提供借款，2017 年度公司提供

借款 700万元给鄂尔多斯公司。 

（2）相关借款依据上述《合作协议》提供并按照公司股东大会审批的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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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签署借款协议，有偿还期限。本报告期，公司向鄂尔多斯公司提供委托贷款

113万元，贷款期限为 2017 年 4月 17日至 2020 年 3月 12日；提供协议借款 587

万元，贷款期限为 2017 年 1月 17日至 2019 年 1月 26日。目前“泰悦府”项目

处于停工状态，后续如市场持续稳定，公司将与鄂尔多斯公司其他股东共同协商

选择合适时间复工建设，或引入合作伙伴共同开发建设，并商讨具体还款计划。 

（3）鄂尔多斯公司所有资产都已抵押给京投发展，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

求，公司按照资产减值准备会计政策，对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应收合营企

业--鄂尔多斯公司借款余额 1,115,796,449.20 元聘请专业评估师协助进行减值

测试。根据减值测试，公司对鄂尔多斯公司的借款余额合计计提减值准备

334,921,465.46元，本期计提 90,083,585.17 元。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上述所述情况属实。会计师查阅了中介机构资质

情况，公司聘请的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相关资产评估资质，

会计师查阅了评估报告，复核了评估引用的基础数据、采用的评估方法、假设和

评估模型及资产评估结论和公司据此计算和计提的减值准备。经审核，会计师未

发现上述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在所有重大方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或者存在

重大的不合理之处。 

3、关于鸿墅项目。鸿墅项目是公司目前在售的主要项目之一，年报显示，

鸿墅项目最近一期竣工时间为 2015 年 6 月，而截至报告期末，鸿墅项目累计预

售面积 4.33万平方米，预售比例仅为 11.42%。请公司补充说明：（1）该预售比

例较低、去化时间长的原因；（2）结合周边市场情况、鸿墅项目成本和售价等因

素，说明该项目是否存在减值。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鸿墅项目分四期开发，一期已取得预售证，二期及三、四期目前正在

办理前期手续，尚未取得预售证。其中一期可供出售面积 54,949.05 平方米，已

签约销售面积 43,274 平方米，以鸿墅项目一期可供出售面积计算，预售比例为

78.75%，年报披露预售比例 11.42%，系截至 2017年 12月 31日已售面积占鸿墅

项目一期及以后各期项目预计总可供出售面积计算得出,因存在口径差异，故显

示鸿墅项目预售比例较低。截至 2018年 4月 30日，鸿墅项目一期仅剩余 4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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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未认购，面积共 1,276平方米。  

（2）2017年 6月 12日，无锡土地市场挂牌惠山区一宗宅地，成交金额 14.78

亿元，楼面地价 7,883.47 元/平方米,该地块紧邻鸿墅项目；2018年 4月 26日，

无锡惠山区洛社新城洛城大道与雅中路交叉口东北侧地块编号 XDG-2017-14 号

地块成交，成交金额 4.4 亿元，楼面地价 7,160 元/平方米，该地块区位较鸿墅

项目更远离市区。鸿墅项目一期尚未出售的开发产品经测试不存在继续减值的迹

象，鸿墅项目二期尚未开发的土地成本 2,933.50元/平方米，目前未发现项目二

期及以后各期存在减值迹象。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上述所述情况属实。会计师未发现鸿墅项目未进

一步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在所有重大方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或者存在重大

的不合理之处。 

4、关于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年报显示，2017年公司各季度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4.09 亿元、-1.52 亿元、-4.65 亿元和 2.12 亿元，季度

差异较大。而根据公司前期披露的季度经营数据显示，各季度的销售金额分别为

1.98 亿元、1.17 亿元、2.29 亿元和 1.95 亿元，季度差异较小。请公司补充披

露：（1）各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化较大的原因；（2）经营性现金

流净额与公司销售情况不匹配的主要原因。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 公司 2017 年各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明细如下： 

单位：元 

2017年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1,431,483,384.60  552,675,911.82 361,972,263.54     317,708,694.99  

收到的税费返还 4,738,324.17  4,226,598.31 2,816,105.89       4,926,580.14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40,242,851.56  1,355,525.54 31,883,562.49     153,792,437.37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76,464,560.33  558,258,035.67 396,671,931.92   476,427,712.50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587,432,593.91  285,363,747.77 568,942,413.34     339,831,695.80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58,495,452.58  54,695,095.88 41,635,055.75      33,874,330.78  

支付的各项税费 348,660,355.97  270,253,711.20 97,451,234.45      15,077,462.86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72,688,137.30  100,289,036.52 153,253,600.71      66,477,7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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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067,276,539.76  710,601,591.37 861,282,304.25   455,261,224.9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9,188,020.57  -152,343,555.70 -464,610,372.33    21,166,487.59  

公司各季度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变化较大主要系：项目销售回款进度不同。一

季度公司销售回款金额较大，主要系西华府及琨御府项目均在 2016 年下半年签

约销售，2017年一季度西华府项目银行按揭回款 6.75亿元，琨御府项目银行按

揭回款 4.87 亿元。另 2017 年 5 月 30 日前属于所得税汇算清缴期，公司缴纳所

得税支出较大，因为一、二季度预收款项的增加，预交土增税及增值税增加，致

使公司一、二季度支付的税款金额较大，综上原因导致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变动较大。 

（2）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与公司销售情况不匹配的主要原因：公司披露各季

度销售额为签约销售额，全年签约销售约 7亿元。因房地产行业特点，决定了项

目在按揭销售方式下从开盘销售到销售款全部收回存在合理周期，2017 年一、

二季度的销售回款大部分为 2016 年下半年签约销售，所以导致经营性现金流净

额与公司销售情况不匹配。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上述所述情况属实，各季度现金流量净额变化较

大及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与公司销售情况不匹配原因合理。 

5、结转收入与预收房款的匹配性。房企预收房款主要系公司预售商品房等

所得，并在符合收入确认条件时，结转确认为营业收入。报告期，公司房地产业

务收入为 60.85 亿元，同比增加 6.01%。而报告期末公司预收房款余额 42.7 亿

元，同比减少约 46%，全年签约销售额仅 7.27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

合公司业务区域分布、项目预售情况，说明预收款项大幅下降的原因；是否存在

持续性；（2）结合 2017 年销售情况，说明预收帐款大幅减少与收入增加是否匹

配，是否存在收入确认不符合会计准则规定等问题。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年内公司预收账款大幅下降主要是由于各项目已预售的楼栋实现完工

交付，预收账款结转到营业收入。具体项目预收账款减少及结转营业收入情况详

见下表，营业收入与预收账款本期减少差异主要系销项税额的影响；公园悦府结

转收入大于预收账款减少金额系公租房结转收入对应应收账款 5,478.30 万元。

公司 2018 年计划签约销售 70 亿元，2018 年一季度，实现签约销售额 17.27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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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收到预收账款 12.68 亿元，公司预收款项不会出现持续性减少。 

（2）预收账款大幅减少与收入增加匹配，收入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相关

规定。 

单位：万元 

项目 
预收款期初

余额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预收款期末

余额 
营业收入 

北京-新里程项目 6,142.74 1,392.36   6,794.04       741.06  6,549.12 

-西华府项目 347,493.83 98,237.34 247,851.36   197,879.81  243,250.08 

    -公园悦府项目 17,079.27 23,099.44  40,178.71            -    43,487.05 

-琨御府项目 364,054.42 87,890.26 233,458.92   218,485.76  224,729.00 

-檀香府项目 61,851.79 29,734.58  84,735.85     6,850.52  80,704.36 

无锡-鸿墅项目 423.12 10,887.60   8,249.68     3,061.04  7,795.87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上述所述情况属实。公司收入确认符合会计准则

规定。 

二、关于会计处理 

6、关于经常性损益的确认。报告期内，公司向合营企业北京潭柘兴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约 26.44 亿元借款，并将 1.68 亿元利息收入确认为经常性

损益。请公司结合行业惯例及公司以往分类标准，说明将相关利息收入确认为经

常性损益的合理性，说明是否符合经常性损益的定义及相关划分规定。请会计师

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

常性损益（2008）》（以下简称“解释公告 1 号”）非经常性损益的定义：非经常

性损益是指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直接关系，以及虽与正常经营业务相关，但由

于其性质特殊和偶发性，影响报表使用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做出正常判

断的各项交易和事项产生的损益。公司作为房地产企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

获取的项目有控股、有合作，符合行业经营惯例且为常态，2017 年公司为获取

的合作项目潭柘兴业房地产业务提供借款产生利息收入系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发

生，非偶发性，公司董事会在为项目公司（包括公司的子企业、联营企业及合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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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提供借款的目的中明确指出，公司为子企业、联营及合营企业等项目公司

提供股东借款可为其正常开展业务提供保障，保证该等项目公司实现预期经济目

标。基于房地产企业的实质情况，我公司对项目公司的借款不属于偶发性的业务，

而属于正常性经营业务，公司会根据项目进展情况持续不断地为其提供资金（包

括股东投资和股东借款）直至该项目公司自身可产生流入资金为止。我公司作为

一家以房地产为主业的企业，于 2017 年一季度与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保利（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北京龙湖天行置业有限公司、北京德俊置业

有限公司共同组成联合体取得了北京市门头沟区潭柘寺附近的潭柘 D 地块，并共

同出资组建项目公司- -北京潭柘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潭柘兴业”），

我公司作为第一大股东持有潭柘兴业 40%股权，根据相关协议及实际情况，我公

司不控制潭柘兴业，将其作为合营企业核算。公司把房地产主业的业务涉及借款

利息收入作为经常性损益，其他非地产类业务因非经常性发生则作为非经常性损

益。公司从主业为房地产开发的联营或合营企业取得的借款利息收入，因其属于

与公司主业一致的正常经营业务，应当作为经营性损益列示；公司为出借给联营

或合营企业借款而对外融资会产生利息支出，该项利息支出一般作为经营性损益

列示，故与融资款项相匹配的借出款项所产生的利息收入也应作为经常性损益列

示，否则将影响报表使用人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力作出正常判断。 

公司以前年度在非经常性损益列示的利息收入系收取联营企业上海礼兴酒

店有限公司（酒店服务业）的委贷利息及被处置公司协议借款资金占用费，上述

款项均不属于房地产开发主业。公司针对潭柘兴业项目的新情况，研究了上市公

司已披露的年报，万科、保利等行业标杆企业联合投资项目的借款收入均未在非

经常性损益列示。 

会计师意见： 

解释公告 1号第三条指出“公司在编报招股说明书、定期报告或发行证券的

申报材料时，应对照非经常性损益的定义，综合考虑相关损益同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的关联程度以及可持续性，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做出合理判断，并做出充分披

露。”房地产业务属于公司的主营业务，而项目公司的开发资金主要来源于股东

投资和股东借款，因而因借款产生的利息收入是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关联

的；同时公司现在有、未来也会有此类对项目公司借款的业务与安排（比如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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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柘兴业项目、京投颐信项目），因而对联营、合营项目公司借款产生的利息收

入具有可持续性；基于上，将来源于联营、合营项目公司借款产生的利息收入界

定为经常性损益，公司的处理方式符合解释公告 1号的相关规定。 

7、关于股权转让款等应收款项。年报显示，报告期末，盛丰博泰（深圳）

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欠公司股权转让款 9532.54万元、资金拆借

本金 6111.02万元，账龄 3年以上，利息 1379.89 万元，账龄超 1年。请公司补

充披露：（1）相关股权交易、资金拆借的背景，履行的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2）

资金长期未收回的原因，具体的回收安排；（3）相关转让款、拆借资金是否计提

减值准备，所计减值准备是否充分。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2014年 12 月 3日、2014年 12月 19 日,公司八届二十九次董事会、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北京晨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

议案》（内容详见公告临 2014-041、临 2014-042），同意公司将持有的北京晨枫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晨枫公司”）51%股权以 476,627,204 元的价格

转让给盛丰博泰（深圳）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盛丰

博泰”）。同时，盛丰博泰将代为偿还晨枫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北京台湾会馆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湾会馆”）欠付我公司全部债务 305,551,395.81 元。 

2010 年 2 月，公司收购晨枫公司，晨枫公司本身债务约 3 亿元。公司提供

晨枫公司资金用于偿还债务，形成债权款。 

（2）根据股权转让协议（内容详见公告临 2014-042）约定的支付进度，2014

年 12月 23日，盛丰博泰支付了第一笔交易价款即总交易价款的 50%（股权转让

款 238,313,604元和债务清偿款 152,775,697.91 元）；2015年 6月 19 日，盛丰

博泰支付了第二笔交易价款即总交易价款的 30%（股权转让款 142,988,160 元和

债务清偿款 91,665,418.74 元）。公司 2015 年半年报在第五节重要事项 三、资

产交易 企业合并 （一）临时公告未披露或有后续进展的情况中，披露了该事项

收款进度。第三笔交易价款在项目用地主要经济技术指标保持不变并取得《国有

土地使用证》后的 5 个工作日内，盛丰博泰将支付总交易价款的 20%（股权转让

款 95,325,440元和债务清偿款 61,110,279.16 元）。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国

有土地使用证》由已转让的台湾会馆负责办理，经询问台湾会馆相关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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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未获取新的规划条件，尚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因此，第三笔交易

价款尚未达到协议约定的付款条件。 

（3）该款项未计提减值准备。根据公司应收款项会计政策，应收款金额超

过 2,000万元，属于单项金额重大，公司单独进行了减值测试，经测试未发生减

值迹象，划分为存在结算周期的应收款项，以历史损失率为基础估计未来现金流

量。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上述所述情况属实。会计师未发现应收盛丰博泰

（深圳）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股权款和资金拆借本金未计提减值

准备在所有重大方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定或者存在重大的不合理之处。 

三、其他事项 

8、关于关联借款的资金成本。年报显示，公司融资总额 168.79 亿元，平均

融资成本 7.93%，而控股股东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投公司）

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年利率水平主要为 8.6%，支付京投公司的利息占公司全

部利息支出的 80.87%。请公司结合与控股股东的资金往来情况、市场利率情况

及银行授信的使用情况等，说明相关贷款的利率水平是否符合公司利益。请公司

独立董事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京投公司与我公司合作及提供资金，具体方案条款需要通过京投发展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后方能执行，京投公司回避表决，程序合法。从京投公司提供的借款

数额及利率水平来看，其融资成本定价遵守了公平、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

相关借款的利率水平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截至

2017 年末，公司金融机构授信额度 54.89 亿元，该授信额度为在建房地产开发

项目使用的开发贷，根据项目工程情况，按进度放款，专款专用，不能用于公司

新项目的开发投入，2017年度累计使用授信额度 20.85亿元。 

2012 年 5 月 11 日、5 月 29 日，公司八届一次董事会、2012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投资房地产

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告临 2012-012）；2015 年 4 月 7 日、4 月

29 日，公司八届三十三次董事会、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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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合作投资房地产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内容详

见公告临 2015-024）；2018年 3月 19日、4月 10日，公司九届二十九次董事会、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合作

投资房地产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内容详见公告临 2018-017）。上述议案均

约定：项目公司支付地价款时，由京投公司提供全部或部分资金，所提供资金的

年利率不超过 12%（具体数值由双方参照市场利率协商确定）。项目公司获取开

发贷款、销售回款后，将及时按银行相关规定和协议约定偿还借款。 

截止 2017年末，京投公司向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余额为 1,165,400.00 万元

（其中 9,000.00 万元年利率为 9%、373,550.00 万元年利率 9.6%、557,500.00

万元年利率 8.6%、192,200.00 万元年利率 8%、25,150.00万元年利率为 6.4%、

8,000.00万元年利率 5.9%）。 

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京投公司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京投公司与公司合作投资房地产项目并提供

借款为关联交易；该交易事项有利于促进公司的业务发展，交易程序合法、合规，

未发现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董事会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

依法回避表决，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表决程序合法。 

9、关于主要客户和供应商情况。年报显示，2017年度，公司前五名客户销

售额占总额的 23.26%，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占总额的 44.44%，客户及供应商较

为集中。请公司补充说明：（1）前五名客户、供应商的名称，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2）对客户、供应商是否存在重大依赖。请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1）公司前五名客户、供应商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客户前五名明细如

下： 

项目 客户名称 金额（元） 

西华府项目 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         971,623,936.88  

公园悦府项目 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         402,571,810.07  

琨御府项目 个人客户 A          22,469,482.67  

琨御府项目 个人客户 B          22,063,859.96  

琨御府项目 个人客户 C          21,067,226.92  

合计         1,439,796,316.50  

公司年报中披露供应商前五名不包括房地产业务，前五名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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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供应商名称 金额（元） 

宁波银泰对外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市江北天硕医疗仪器有限公司 16,238,817.50 

宁波银泰对外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市镇海一成畜牧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9,867,514.11 

宁波银泰对外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市海曙汇和日化包装厂 9,503,765.39 

宁波银泰对外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舟山市宏拓机械有限公司 7,852,000.00 

宁波银泰对外经济贸易有限公司 中山市兰德钢球有限公司 5,555,647.99 

合计   49,017,744.99 

（2）公司对客户及供应商不存在重大依赖。公司客户并不是集中、特定的

对象，本期前五名客户销售额占销售总额 23.26%，而前五名客户中北京市保障

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销售额占前五名客户销售额 95.44%，主要系公司西华府项

目及公园悦府项目集中交付公租房，其他个人客户为非特定的购房客户。北京市

保障性住房建设投资中心为全市公租房接收单位，只要开发的地产项目配有公租

房建设要求，一般情况下都将与其发生交易。目前，公司外贸业务非公司主要经

营业务及利润来源，对公司影响非常小，外贸业务供应商也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

他利益关系，是经过市场价格竞争，选取的共赢互利的合作关系，公司对供应商

并不存在重大依赖。 

会计师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公司上述所述情况属实。公司与前五名客户和供应商

不存在关联关系。公司对前五名客户和供应商不存在重大依赖。 

特此公告。 

京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月 7日 


